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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報載，部分商品標示「秋節優良食品評鑑

會金牌獎」，惟核發單位已於民國 80 年解

散，且僅填寫網路所提供之報名表及捐款金

額達指定數額即可獲獎。究實情如何？是否

有業者購買獎項欺瞞消費者？其是否涉及廣

告不實？評鑑單位有無覈實評鑑？主管機關

是否善盡監管職責？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乙

案。  

貳、調查意見： 

據報載，部分商品標示「秋節優良食品評鑑會金牌

獎」，惟核發單位已於民國 80 年解散，且僅填寫網路所

提供之報名表及捐款金額達指定數額即可獲獎。究實情

如何？是否有業者購買獎項欺瞞消費者？其是否涉及廣

告不實？評鑑單位有無覈實評鑑？主管機關是否善盡監

管職責？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案經向行政院消費者保

護處 (下稱消保處)、經濟部、內政部、行政院公平交易

委員會及前行政院衛生署(下稱前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

局(下稱前食藥局)【現已改制為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

理署，下稱衛福部食藥署】調閱相關卷證資料，並約詢

消保處、內政部、前食藥局相關主管人員，茲已釐清案

情竣事，爰臚述調查意見如下： 

一、行政院消保處就有關民間機構舉辦各項商業評鑑活

動，獎項琳瑯滿目，報名表甚至載明會務捐贈金額，

得獎卻欠缺公信力之亂象，有誤導消費者之虞，允宜

研議相關規制措施，以資規範並維護消費權益： 

(一)查消保處函復本院指出：有關民間機構舉辦各項評

鑑活動（包括食品、商品、餐廳、建築物等）屬商

業行為，因此而衍生之消費爭議案件，依消費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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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法第 6 條規定分由中央及地方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依相關規定卓處，先予敘明。 

(二)惟查當前由民間機構舉辦各項評鑑活動，頒發之獎

項琳瑯滿目，過度渲染之態樣亦五花八門，令人真

假難辨，極易受其誤導；又據報載有廠商僅填寫網

路所提供之報名表及捐款金額達指定數額（未經主

辦單位覈實評鑑）即可獲獎，足見民間團體辦理類

此事前未經報備之評鑑活動，切實容易產生弊端： 

１、部分商品標示曾榮獲「秋節優良食品評鑑會金牌

獎」，惟經查其原核發單位（大華晚報）已於民國

（下同）78 年解散，如今該報社原登記地址業已

易主。 

２、中華民國消費者協會辦理之優良廠商「第一品牌

獎」、國家優良產品「金牌獎」、消費者滿意「金

品獎」等，不勝枚舉；其評鑑之產品類別橫跨多

種產業，分為美食餐飲、環保綠能、醫療美容、

生物科技、服務業、機械五金等。甚至在其報名

表載明會務捐贈金額：第一品牌為 5 萬元、國家

優良商品金牌獎為 4 萬元、消費者滿意金品獎為

4 萬元。 

３、台灣新生報：先前已連續舉辦 24 屆優良食品評鑑

會，如今評鑑類別項下之一般食品類，再細分為

酒類、餐飲美食類、農產暨加工食品類、飲料類、

調味暨油脂類等 10 項類別，其獎項種類又區分為

金賞獎、最佳金品口味獎、最佳包裝設計獎等。 

４、金牌獎、金球獎、金字招牌獎、米粉、豆干，通

通標榜是食品界的第一名，連便當盒也有「第一

品牌獎」，背面還特地印上「獎狀」，獎項琳瑯滿

目，其公信力令人質疑。 

(三)再者，消費者保護法第 5 條規定：「政府、企業經



3 

 

營者及消費者均應致力充實消費資訊，提供消費者

運用，俾能採取正確合理之消費行為，以維護其安

全與權益。」是以有關商品評鑑獎項之公信力問題

，非惟食品類之產品所獨見，自宜由消保處邀集相

關機關，就政府機關及民間團體辦理評鑑活動之管

理達成共識後，再由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輔導業者

誠實標示，及向民眾宣達正確辨識產品認驗證標章

及獎項之觀念，期能共同導正此種亂象，以保障消

費者權益。 

(四)綜上，基於民間機構舉辦類此評選、評鑑活動頻繁

，評鑑標的物涵蓋各類型產品，且食品僅是其中一

種商品類型，為免不肖業者利用不當手法危害消費

者權益，行政院消保處就有關民間機構舉辦各項評

鑑活動允宜研議相關規制措施，倘有涉及不實廣告

部分，宜移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依法查處，以

資規範並維護消費權益。 

二、內政部應依法落實督導各人民團體所辦理之各項收

費評鑑活動，並研議周延之管理查核機制，且強化政

府部會間之橫向通報聯繫作為，俾有效提升評鑑之公

信力與品質，避免欺瞞或損害消費者權益之情事： 

(一)查網路上刊載經內政部許可立案之全國性社會團體

所辦理評鑑活動之主辦單位及獎項名目如下： 

１、中華民國消費者協會：已連續舉辦多年，頒發獎

項名稱包含「第一品牌」、「國家優良商品金牌獎」

及「消費者滿意金牌獎」等 3 種。其評鑑之產品

類別橫跨多種產業，分為美食餐飲、環保綠能、

醫療美容、生物科技、服務業、機械五金等。甚

至在其報名表載明會務捐贈金額：第一品牌為 5

萬元、國家優良商品金牌獎為 4 萬元、消費者滿

意金品獎為 4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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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中華工商經貿科技發展協會：大中華特優商品金

龍獎。【自 100 年起已停止舉辦相關頒獎活動】 

３、中華民國 21 世紀經貿拓展協會：優良企業商品消

費者金字招牌獎、優良企業商品、顧客滿意度金

質獎、傑出企業風雲企業(年度風雲企業獎)。【自

98 年起已停止舉辦相關頒獎活動】 

４、中華民國經貿企業文化協會：台灣金品獎。【自

95 年起已停止舉辦相關頒獎活動】   

５、中華經貿研究發展協會：傑出中小企業家金典

獎。【目前業已解散】  

(二)依據內政部訂頒之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第

14 條規定：「人民團體辦理之業務或活動，涉有收

費或公開招生、授課、售票、捐募、義賣或其他類

似情形者，應依有關法令規定，報請各該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立案或核准後辦理。其財務收支，事後並

應公開徵信。」又據內政部查復本院指出：中華民

國消費者協會未經該部或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經濟部）許可，即逕行持續辦理頒發認證獎座及獎

狀活動 1 節，皆有相關事證附卷可稽，該會違反「

人民團體法」第 3 條但書及「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

施辦法」第 14 條之規定，洵堪認定。故內政部業依

人民團體法第 58 條第 1 項規定，以 102 年 7 月 1

日台內社字第 1020248248 號函予以「警告處分」並

限期該會於 1 個月內檢討改善在案。 

(三)質言之，網路上刊載經內政部許可立案之全國性社

會團體所辦理諸多評鑑活動，已如前述，是以該部

允應依法落實督導各人民團體所辦理之各項收費評

鑑活動，並研議周延之管理查核機制，且強化政府

部會間之橫向通報聯繫作為，俾有效提升評鑑之公

信力與品質，避免欺瞞或損害消費者權益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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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部就平面與電子媒體業者所辦理之各項商業性

評鑑活動，允當本於權責釐訂行政監督及爭議處理之

相關辦法，以資規範，並利遵行： 

(一)按網路上刊載報業團體（平面媒體）曾經辦理評鑑

活動之主辦單位及獎項名目： 

１、大華晚報：秋節優良食品評鑑會金牌獎。【經查該

報社已於 78 年解散，如今原登記地址業已易主】 

２、台灣新生報：先前已連續舉辦 24 屆優良食品評鑑

會，如今評鑑類別項下之一般食品類，再細分為

酒類、餐飲美食類、農產暨加工食品類、飲料類、

調味暨油脂類等 10 項類別，其獎項種類又區分為

金賞獎、最佳金品口味獎、最佳包裝設計獎等。 

(二)有關台灣新生報庚續舉辦之「2013 年中華民國第二

十五屆優良食品評鑑會」活動一節，經消保處查證

結果，台灣新生報舉辦該項活動已有多年，且均邀

請相關機關參與。至於本活動之權責主管機關為何

，經消保處於 102 年 6 月 10 日召開之會議所獲得之

共識，認宜視爭議之屬性予以判定，如爭議內容涉

及活動之報名、流程及評鑑程序等事宜，應由主辦

之台灣新生報之主管機關文化部負責；倘消費爭議

涉及食品之品質、衛生等事項，則應由食品衛生主

管機關行政院衛生署（現已改制為衛生福利部）權

管。 

(三)惟查文化部於 102 年 6 月 28 日函復消保處：出版法

已於 88 年廢止，平面媒體已非屬特許行業，毋須事

先經過該部審核或申請執照，故其對於平面媒體之

經營管理、辦理相關活動之正當性、適法性等，尚

無相關法規可予規範，建議報業辦理類此評鑑活動

如有消費爭議事件，其行政監督及爭議處理應回歸

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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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上，消保處嗣於 102 年 7 月 3 日再函請文化部應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6 條之規定，本於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權責，依同法第 38 條規定為必要之行政監

督與調查。 

(五)綜上，有鑑於舉辦商業性評鑑活動並非侷限於報業

團體等平面媒體，廣播電台、電視公司等文化事業

亦然；而文化部係主管全國文化業務，允當本於「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權責，通盤就平面與電

子媒體辦理各項商業性評鑑活動，釐訂周妥合宜之

行政監督及爭議處理相關辦法，以資規範，並利相

關業者遵行。 

四、衛福部食藥署允應將各項商業性評鑑活動之食品認

驗證機構、獲獎品項或效期等揭示方式，納入現行之

強化食品標示稽查管理措施，以防範涉及誇張、易生

誤解等違規廣告於未然： 

(一)按前衛生署業已發布「食品標示宣傳或廣告詞句涉

及誇張易生誤解或醫療效能之認定基準」，明定涉

及誇張、易生誤解或醫療效能之認定基準，以及認

定為未涉及誇張、易生誤解或醫療效能之基準（包

含通常可使用之例句及一般營養素可敘述之生理功

能例句），除供業者參考使用外，並作為衛生機關

之裁量基準。 

(二)惟查目前各項商業性評鑑活動之食品認驗證機構、

獲獎品項或效期等揭示方式不一，而上開認定基準

對此並未明確加以規範，以致無法稽查管理日趨複

雜之違規態樣，諸如： 

１、認驗證機構已不存在：大華晚報早年所頒發之「秋

節優良食品評鑑會金牌獎」，迄今仍然繼續標示沿

用。【經查該報社已於 78 年解散，如今原登記地

址業已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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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僅某單項食品得獎，卻將一系列食品都印上該獎

章：例如參賽獲獎品項為「豬肉乾」，但在該公司

之其他產品（肉塊、肉脯、肉鬆、甚至牛肉製品……

等）也加註該獎項。 

３、超過其認證或獲獎之特定年份效期：有業者重提

「當年勇」，直接在食品包裝上，標明係 1988 年

獲得的金牌獎，但核算該獎項業已沿用了 25 年。 

(三)質言之，為健全食品標示之稽查管理措施，衛福部

食藥署允應將當前各項商業性評鑑活動之食品認驗

證或獲獎效期等揭示方式，明訂於「食品標示宣傳

或廣告詞句涉及誇張易生誤解或醫療效能之認定基

準」內，以引導業者瞭解如何正確標示資訊，進而

達到自主管理的目標，並防範誇張、易生誤解等違

規廣告於未然。 

 

 

調查委員：程仁宏  

楊美鈴 


